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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提請承認一百一十一年度決算表冊案。 

說  明：本公司一百一十一年度合併財務報表、個體財務報表暨營業報告書業已編製完成，

經本公司董事會通過，並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吳松源會計師、徐建業會計師查

核簽證完竣，並送經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畢，提請承認(詳附錄三)。 

決  議：本議案經表決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權數：193,053,455 權 

                       贊成 反對 棄權 

表決權數 

(含電子投票權數) 

188,038,601 

(45,692,193) 

10,437 

(10,437) 

5,004,417 

(3,111,976)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比例 
97.40% 0.01% 2.59%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提請承認一百一十一年度盈餘分配案。 

說  明：1.本公司一百一十一年度營業決算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623,958,494 元，依公司法及本

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條之一及第二十八條規定辦理分配事宜。 

2.本次盈餘分派案，係自可分配盈餘中提撥新台幣 447,228,021 元，按分配基準日股

東名簿記載之股東持有股份，每普通股配發現金股利新台幣 1.6 元(分配至元為止，

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3.本案嗣後如因買回庫藏股、庫藏股轉讓或註銷、可轉換公司債行使轉換及員工認股

權憑證行使等，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致股東之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者，提請股東會

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 

4.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另訂定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5. 一百一十一年度盈餘分配表(詳附錄四)。 

決  議：本議案經表決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權數：193,053,455 權 

                       贊成 反對 棄權 

表決權數 

(含電子投票權數) 

188,217,761 

(45,871,353) 

25,597 

(25,597) 

4,810,097 

(2,917,656)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比例 
97.50% 0.01%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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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討論事項一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修訂案。 

說  明：本公司為符合未來營運需求，擬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詳附錄五)。 

決  議：本議案經表決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權數：193,053,455 權 

                       贊成 反對 棄權 

表決權數 

(含電子投票權數) 

187,089,672 

(44,743,264) 

1,051,061 

(1,051,061) 

4,912,722 

(3,020,281)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比例 
96.91% 0.54% 2.55%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修訂案。 

說  明：本公司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交字第 1110380914 號令修訂「股東會議事規

則」(詳附錄六)。 

決  議：本議案經表決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權數：193,053,455 權 

                       贊成 反對 棄權 

表決權數 

(含電子投票權數) 

188,121,404 

(45,774,996) 

63,193 

(63,193) 

4,868,858 

(2,976,417)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比例 
97.45% 0.03% 2.52% 

 

陸、 選舉事項 

案  由：選舉第十二屆董事十三席(含獨立董事四席)。 

說  明：1.本公司現任董事(含獨立董事)任期於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六月九日屆滿，依法應於本

次股東常會全面改選，依公司章程規定應選 13席董事(含 4席獨立董事)。 

2.新任董事之任期為三年，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六月十三日至一百一十五年六月十二日

止。 

3.依據本公司章程第十三條之一規定，本公司董事之選舉均採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

一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其學歷、經歷及其他相關資料

(詳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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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結果： 

董事當選名單 

戶   號 戶        名 當 選 權 數 

4 沈國榮 385,592,113 

6 林炎輝 247,211,520 

5 林美玉 235,306,064 

10669 黃豐義 191,847,336 

32030 中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張於正) 186,098,630 

32030 中部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林岳弘) 164,645,867 

21403 高鋒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沈千慈) 161,689,463 

15005 豪慶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孫永祿) 156,300,251 

16353 王惠娥 156,132,828 

獨立董事當選名單 

戶   號 戶        名 當 選 權 數 

 闕銘富 99,918,478 

 鄭文正 93,783,594 

 劉政淮 93,527,905 

 莊柏年 93,475,811 

 

柒、 討論事項二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說  明：1.依公司法第二百零九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

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許可。 

2.基於營業或投資業務需要考量，提請股東常會許可解除本次改選後新任董事及其代

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3.本公司董事候選人解除競業禁止之行為明細表(詳附錄八)。 

決  議：本議案經表決照案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權數：193,053,455 權 

                       贊成 反對 棄權 

表決權數 

(含電子投票權數) 

185,147,639 

(42,824,414) 

3,009,196 

(2,992,196) 

4,896,620 

(2,997,996) 

占出席股東 

表決權比例 
95.90% 1.56% 2.54% 

 

捌、 臨時動議 

玖、 散會:同日上午 10 時 36 分，主席宣布散會。 



 5 

(附錄一) 

一、一百一十一年度營業報告 

(一) 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一百一十一年度 一百一十年度 

金額 % 金額 % 

營  業  淨  額 7,339,165 100 6,686,364 100 

營  業  成  本 (5,643,604) (77) (5,004,701) (75) 

營  業  毛  利 1,695,561 23 1,681,663 25 

營  業  費  用 (1,156,625) (16) (1,230,031) (18) 

營  業  利  益 538,936 7 451,632 7 

營 業 外 收 入 及 支 出 229,562 3 (47,832) (1) 

稅  前  純  益 768,498 10 403,800 6 

所 得 稅 費 用 (139,425) (2) (63,157) (1) 

本  期  淨  利 629,073 8 340,643 5 

淨利歸屬母公司權益 623,958 8 341,823 5 

淨利歸屬非控制權益 5,115 － (1,180) － 

(二) 獲利能力分析： 

       分  析  項  目 一百一十一年度 一百一十年度 

資產報酬率(%) 3.31 2.09 

股東權益報酬率(%) 7.10 4.50 

佔實收資本比率(%) 
營業利益 19.28 16.16 

稅前純益 27.49 14.45 

純益率(%) 8.57 5.09 

每股盈餘(未經追溯調整) 2.23 1.23 

(三) 研究發展狀況： 

1. 近三年研發部門開發成果如下： 

(1) 差速器總成。 

(2) 自排、自手排變速箱零組件。 

(3) 扭力轉換系統零件。 

(4) CVT 變速箱之行星齒輪組。 

(5) 重型機車變速箱組件及傳動零組件。 

(6) 大型農機變速箱零件。 

(7) 精密機械減速機。 

(8) 滾齒機、光學量測儀、刮齒機、倒角機。 

(9) 各式沙灘車及電動代步車。 

(10) 電動車減速箱零組件。 

(11) 齒輪轉動量測儀。 

(12) 航太零件。 

2. 未來研究發展重點 

本公司近年來朝產品差異化與市場區隔化之方向努力，致力於發展高附加價值之產

品，並持續投入綠能車輛相關零組件之設計與研發，以維持於市場競爭優勢，及穩定客

戶關係及訂單。為因應產業升級，拓展業務，公司亦陸續添購高精密機器設備與檢驗儀

器，培育研發及設計人才，投入新產品研發工作，導入智慧製造技術，並縮短研發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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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滿足客戶需求。 

今年度研發重點在於延續上年度研發成果，研發各式車輛傳動系統及綠能環保車減

速箱所需之精密齒輪及傳動軸。 

預定研發產品如下： 

(1) 美國汽車自動變速箱零組件。 

(2) 美國汽車扭力轉換系統零組件。 

(3) 歐洲高級重型機車新款變速箱零組件。 

(4) 美國產業機械之油泵齒輪。 

(5) 美國農、建機之變速箱零件。 

(6) 美國專利型限滑差速器。 

(7) 歐系無段變速箱零組件。 

(8) 卡車用煞車系統空壓機零組件 

(9) 滾齒機、刮齒機、倒角機。 

(10) 各式沙灘車、電動代步車及醫療輔助車。 

(11) 美國電動車減速箱零組件及其組裝。 

(12) 傘形齒輪，及傘形齒輪差速器總成。 

(13) 油電混合變速箱之行星齒輪組。 

(14) 齒輪智能化生產整合技術。 

(15) 電動車高效動力傳動系統總成。 

(16) 航太零件。 

(四) 一百一十二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1. 經營方針： 

(1) 提升品質系統，加強品質管理： 

現今汽車大廠不論在精度與品質要求上，均不斷的提升，因此公司在品質系統

及管理上，一方面加強品管人員訓練，另一方面也更落實供應商管理，以期能確實

掌控品質，降低內部不良率與外部客訴之發生，以利穩定舊有客戶，建立與客戶長

久之良好關係。 

(2) 提升技術能力，滿足客戶需求： 

公司長期以來主要客戶是歐美汽車廠或一階系統廠，尤其在電動車的零件上，

精度要求更是不斷提升，因此公司除長期在生產及檢驗設備上提升及精進，亦加強

產線技術人才養成及幹部管理才能之訓練，方能持續精進技術研發及符合客戶之需

求。 

(3) 積極爭取與國外知名車廠合作機會 

公司持續爭取與國外汽車零組件廠、車廠及潛在新電動車，更多長期合作之機

會，並以優良的品質及專業的研發技術，尋求與變速箱大廠、汽車廠及電動車廠之

策略聯盟及技術合作機會。 

(4) 推動生產力 4.0： 

嘉義大埔美新廠先行推動智慧製造生產模式，添購自動化及半自動化機器及檢

驗設備外，規劃逐步推行智慧型自動化生產及檢驗，將對於品質管控、降低人力成

本、提高生產效率會有顯著之效果，進而優化產業競爭與技術轉型。 

2. 產銷政策： 

(1) 強化公司研發能力，提供客戶協同設計之服務，落實現行 IATF16949 品質認證制

度、改善經營體質，並推動生產力 4.0 與製程 MES 與 BI 報表管理，同時強化全面

品質管理活動(TQM)、精實生產(TPS)、品質系統基礎(QSB)等快速反應機制，亦著

重與客戶密切之聯繫，提升客戶滿意度。 

(2) 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展現企業永續經營之精神，持續依循 ISO 14001 及 ISO 4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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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安衛認證制度，改善職場環境安全衛生，並響應環保節能減碳議題，加強落實 ISO 

14064 溫室氣體盤查、ISO 14067 碳足跡認證。 

(3) 響應全球性淨零碳排的議題，各大車廠大舉開發電動汽車與智慧駕駛之趨勢，以現

有之經驗與技術，積極爭取各地區相關類型之客戶，並與其協同設計開發，擴大此

電動車減速箱零組件之市場。 

(4) 對現行既有汽車大廠之變速箱零組件、差速器、扭力轉換系統及行星齒輪組等傳動

零組件，除不斷提升品質並降低成本，增加公司競爭力，進而爭取現有客戶在國際

上不同地區之訂單，擴大全球之銷售市場。 

3. 未來發展策略： 

(1) 台灣汽車零組件之發展深受國外汽車產業影響，以全球消費市場來看，公司除持續

積極拓展歐美、中國市場及新興市場外，但在節能減碳議題上，智慧車與電動車輛

是未來車輛發展之重點，因此對於各大潛在電動車客戶，須更積極爭取協同開發及

合作之機會，創造新發展契機。 

(2) 主動爭取與國際汽車大廠合作及同步研發，並轉型生產全方面系統化組件產品，進

而減少製程簡單的單件零件之惡性競爭，以增強獲利能力，預期將來對公司之業績

及獲利有所助益。 

(3) 繼續推動與產、官、學、研共同研究高科技研發專案及地方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製造

人才，除協助產業升級，也能長期灌注新的研發及製造能量，並為本公司現階段之

專利提升至高附加價值之系統化產品提供助益。 

(4) 配合國機國造政策，公司已通過 AS 9100 航太系統認證，正式取得參與航太產業之

入門票，期許公司以汽車精密製造的核心技術也能應用於航太科技領域上，為公司

產品多元化增加新的元素。 

4. 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濟環境之影響： 

(1) 隨著各國對於汽車排放廢氣造成地球溫室效應的密切關注，相關油電及電動車產品，

陸續有新成立之汽車公司紛紛投入此市場，無非是要製造出價格更低品質更高之環

保汽車，和大身為傳動零件之專業廠，除更貼近客戶需求提供技術上之服務，同時

提升在全球節能汽車市場中之競爭力，也為汽車產業與淨零碳排，貢獻一份心力。 

(2) 近二年受到新冠疫情的衝擊帶來全球性的缺工、缺料、缺櫃、缺人等整體問題及戰

爭等對全球經濟與匯率通膨的影響，公司除須密切留意客戶與市場之快速變化，對

於全球汽車零組件之相關產業資訊及國內外法規環境之規範均須持續搜集，以因應

未來之各項營運風險。 

 

最後，對於各位股東長期以來的支持與鼓勵，致上最誠摯的謝意，並敬祝各位股東身體健康、萬事

如意。 

 

 

 

董事長：沈國榮               總經理：陳俊智               會計主管：陳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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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審計委員會審查一百一十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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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三)決算表冊 

(合併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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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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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四) 盈餘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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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次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八

條之

一： 

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

為之。但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

抗力情事，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

公司於一定期間內，得不經章程

訂明，以視訊會議或其公告之方

式開會。 

 依 公 司 法

172-2 條新

增 

第廿

八條 

本公司之股利政策，擬採取下列

方式處理：本公司考量本業資金

需求並健全財務結構，以及配合

業務成長性，本公司由董事會考

量獲利狀況及本業營運需求，擬

具盈餘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

議分派之，而董事會擬具之盈餘

分派案，股東紅利之總額應介於

當年度盈餘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

之八十，其中現金股利應不低於

股東紅利總額之百分之二十。 

本公司之股利政策，擬採取下列

方式處理：本公司考量本業資金

需求並健全財務結構，以及配合

業務成長性，本公司由董事會考

量獲利狀況及本業營運需求，擬

具盈餘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

議分派之，而董事會擬具之盈餘

分派案，股東紅利之總額應介於

當年度可分配盈餘之百分之三十

至百分之八十，其中現金股利應

不低於股東紅利總額之百分之二

十。 

符 合 未 來

營運需求 

第三

十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一年十月

十七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六十

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以下略…，

第四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七年

六月十二日，第四十三次修正於

民國一○九年六月十日，第四十

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二年六月十

三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一年十月

十七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六十

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以下略…，

第四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七年

六月十二日，第四十三次修正於

民國一○九年六月十日。 

 

新 增 修 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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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略…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之變更應經董事

會決議，並最遲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發

前為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

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

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事項等各項議案

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

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

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

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

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但本公司

於最近會計年度終了日實收資本額達新

臺幣一百億元以上或最近會計年度召開

股東常會其股東名簿記載之外資及陸資

持股比率合計達百分之三十以上者，應於

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完成前開電子檔

案之傳送。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

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

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

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 

前項之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本公司

於股東會開會當日應依下列方式提供股

東參閱： 

一、召開實體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場

發放。 

二、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

現場發放，並以電子檔案傳送至視訊會議

平台。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以電子檔案傳

送至視訊會議平台。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

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以下略) 

第二條 

略…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

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

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事項等各項議案

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

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

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

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

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

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

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

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

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

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以下略) 

條文內容增

減 

第三條 

略… 

略… 

略…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以視訊方式

出席股東會，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

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

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

準。 

 

第三條 

略… 

略… 

略… 

條文內容增

加 



 

39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略…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項召開

地點之限制。 

第四條 

略… 

 

條文內容增

加 

第五條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徵

求人、受託代理人（以下簡稱股東）報到

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

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

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股東會視

訊會議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於股東

會視訊會議平台受理報到，完成報到之股

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

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

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

他證明文件；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

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略… 

略…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

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

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

方式出席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向

本公司登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應

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將議事手冊、年

報及其他相關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

議平台，並持續揭露至會議結束。 

第五條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

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

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

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

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

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

其他證明文件；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

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略… 

略…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

人不限於一人。 

條文內容增

減 

第五條之一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東

會召集通知載明下列事項： 

一、股東參與視訊會議及行使權利方

法。 

二、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

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

障礙之處理方式，至少包括下列事項： 

(一) 發生前開障礙持續無法排除致須延

期或續行會議之時間，及如須延期或續

行集會時之日期。 

(二) 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

不得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三) 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如無法續行

視訊會議，經扣除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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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會之出席股數，出席股份總數達股東會

開會之法定定額，股東會應繼續進行，

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其出席股數應計

入出席之股東股份總數，就該次股東會

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四) 遇有全部議案已宣布結果，而未進

行臨時動議之情形，其處理方式。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以視

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所提供

之適當替代措施。 

第七條 

略… 

略…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對股

東之註冊、登記、報到、提問、投票及公

司計票結果等資料進行記錄保存，並對視

訊會議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資料及錄音錄影，本公司應於存續期

間妥善保存，並將錄音錄影提供受託辦理

視訊會議事務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宜對視

訊會議平台後台操作介面進行錄音錄影。 

第七條 

略… 

略… 

 

條文內容增

加 

第八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

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及視訊

會議平台報到股數，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略…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

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

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

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

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

宣布流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

公司另應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公告流

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

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

再行召集股東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

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依第六

條向本公司重行登記。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

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

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

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八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

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

之。 

略…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

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

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

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

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

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

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

再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

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

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

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條文內容增

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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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條 

略… 

略…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

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惟

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

席得制止其發言。 

略…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

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

人員答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視訊方式參

與之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會後，至宣布

散會前，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文字方

式提問，每一議案提問次數不得超過兩

次，每次以二百字為限，不適用第一項至

第五項規定。 

前項提問未違反規定或未超出議案範圍

者，宜將該提問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

台，以為周知。 

第十條 

略… 

略… 

第十一條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

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惟

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

席得制止其發言。 

略… 

第十二條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

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

人員答覆。 

第十三條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

人員答覆。 

條文內容增

減 

第十一條 

(內文略) 

第十四條 

(內文略) 

調整條次。 

第十二條 

略… 

略… 

略…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

欲親自或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者，應於

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

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

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

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

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略… 

略… 

略… 

略…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以視訊方式

參與之股東，於主席宣布開會後，應透過

視訊會議平台進行各項議案表決及選舉

議案之投票，並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前

完成，逾時者視為棄權。 

第十五條 

略… 

略… 

略…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

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

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

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

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

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略… 

略… 

略… 

略… 

條文內容增

加及調整條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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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主席宣布

投票結束後，為一次性計票，並宣布表決

及選舉結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已依第六

條規定登記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股

東，欲親自出席實體股東會者，應於股東

會開會二日前，以與登記相同之方式撤銷

登記；逾期撤銷者，僅得以視訊方式出席

股東會。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未撤銷其

意思表示，並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者，

除臨時動議外，不得再就原議案行使表決

權或對原議案提出修正或對原議案之修

正行使表決權。 

第十三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

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

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及

落選董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權數。 

 

略… 

第十七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

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

結果，包含當選董事、監察人之名單與

其當選權數及落選董監事名單及其獲得

之選舉權數。 

略… 

條文內容刪

除及調整條

次。 

第十四條 

略… 

略…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

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

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

選舉董事時，應揭露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

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議事錄除依

前項規定應記載事項外，並應記載股東會

之開會起迄時間、會議之召開方式、主席

及紀錄之姓名，及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

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

式參與發生障礙時之處理方式及處理情

形。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除應依前項規定

辦理外，並應於議事錄載明，對於以視訊

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股東提供之替代

措施。 

第十八條 

略… 

略…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

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

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

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揭露每位候選人

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

保存。 

調整條次。 

第十五條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

數及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出席之股數，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

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

示；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

第二十條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

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

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

確之揭示。 

 

條文內容增

減及調整條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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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將前述資料

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

至會議結束。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宣布開會

時，應將出席股東股份總數，揭露於視訊

會議平台。如開會中另有統計出席股東之

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者，亦同。 

略… 

 

 

 

 

 

 

 

略… 

第十六條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

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

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

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

識別證。 

略… 

略… 

第十九條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

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

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

員」字樣臂章。 

略… 

略… 

條文內容增

減及調整條

次。 

第十七條 

(內文略) 

第十六條 

(內文略) 

調整條次。 

第十八條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於投

票結束後，即時將各項議案表決結果及選

舉結果，依規定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

台，並應於主席宣布散會後，持續揭露至

少十五分鐘。 

 新增 

第十九條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主席及紀錄人

員應在國內之同一地點，主席並應於開會

時宣布該地點之地址。 

 新增 

第二十條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得於會

前提供股東簡易連線測試，並於會前及會

議中即時提供相關服務，以協助處理通訊

之技術問題。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主席應於宣布

開會時，另行宣布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

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四項所

定無須延期或續行集會情事外，於主席宣

布散會前，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

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

發生障礙，持續達三十分鐘以上時，應於

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之日期，不適用公

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 

發生前項應延期或續行會議，未登記以視

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與延期或

續行會議。 

依第二項規定應延期或續行會議，已登記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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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並完成報到之股東，

未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者，其於原股東會

出席之股數、已行使之表決權及選舉權，

應計入延期或續行會議出席股東之股份

總數、表決權數及選舉權數。 

依第二項規定辧理股東會延期或續行集

會時，對已完成投票及計票，並宣布表決

結果或董事、監察人當選名單之議案，無

須重行討論及決議。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發生第二項

無法續行視訊會議時，如扣除以視訊方式

出席股東會之出席股數後，出席股份總數

仍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定額者，股東會應

繼續進行，無須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

集會。 

發生前項應繼續進行會議之情事，以視訊

方式參與股東會股東，其出席股數應計入

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惟就該次股東會全

部議案，視為棄權。 

本公司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應

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

十四條之二十第七項所列規定，依原股東

會日期及各該條規定辦理相關前置作業。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

則第十二條後段及第十三條第三項、公開

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

之五第二項、第四十四條之十五、第四十

四條之十七第一項所定期間，本公司應依

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之股東會日

期辦理。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以視訊

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提供適當

替代措施。 

 新增 

第二十二條 

本規則未盡事項，悉依公司法、本公司章

程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本規則未盡事項，悉依公司法、本公司

章程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調整條次。 

第二十三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第二十二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第一次修訂於 102年 6月 18日。

第二次修訂於 104年 6月 11日。第三

次修訂於 110年 7月 20日。 

條文內容刪

除及調整條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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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候選人名單 

一般董事候選人名單 

序

號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數/比

率 

所代表法

人名稱 

1 沈國榮 
朝陽科大

榮譽博士 

和大公司董事長 

高鋒公司董事長 

華豐公司董事長 

和大公司董事長 

華豐公司董事長 

高鋒公司董事 

3,824,170 

1.37% 
- 

2 林炎輝 
西太平洋

大學 

和大公司總經理 

和大公司董事 

和大公司董事 

和大公司副董事

長 

高鋒公司董事長 

3,802,174 

1.36% 
- 

3 林美玉 初中 和大公司董事 和大公司董事 
3,266,000 

1.17% 
- 

4 黃豐義 台南高工 
和大公司董事 

穎輝機械董事 

和大公司董事 

穎輝機械董事 

高鋒公司董事 

1,968,000 

0.70% 
- 

5 張於正 

美國德州

奧斯丁大

學博士 

和大公司董事 

中部汽車董事長 

和大公司董事 

金豐公司董事長 

中部汽車董事長 

高鋒公司董事 

11,985,241 

4.29% 

中部投資

股份有限

公司 

6 林岳弘 東吳大學 

中部汽車(股)公

司副董事長 

金豐機器工業

(股)公司董事 

中部汽車(股)公

司副董事長 

金 豐 機 器 工 業

(股)公司董事 

11,985,241 

4.29% 

中部投資

股份有限

公司 

7 沈千慈 

美國彼得

杜拉克管

理學院碩

士 

和大公司董事 

東安投資經理 

和大公司董事 

高鋒公司董事 

橙的電子獨立董

事 

7,066,239 

2.53% 

高鋒工業

(股)公司 

8 孫永祿 

逢甲大學

經營管理

研究所碩

士 

和大公司董事 

大屯有線電視公

司管理部經理 

和大公司董事 

台中市大里區農

會監事 

86,347 

0.03% 

豪慶投資

有限公司 

9 王惠娥 初中 

和大公司董事 

和興工業社負責

人 

和大公司董事 
791,272 

0.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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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序

號 
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數/比

率 

所代表法

人名稱 

1 闕銘富 

國立政治

大學法學

博士 

1. 台灣高等法

院法官 

2. 台北高等行

政法院法官 

3. 司法院行政

訴訟暨懲戒

廰副廳長 

4. 台北高等行

政法院審判

長 

5. 最高行政法

院法官 

律師 - - 

2 鄭文正 

逢甲大學

經營管理

研究所碩

士 

玉山銀行副總經

理 

順德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獨立董事 
- - 

3 劉政淮 

國立臺北

大學企管

博士 

台中科技大學總

務主任、國際貿

易科主任、會計

系主任、商管學

群發展委員會召

集人、會計資訊

系專任教授 

開曼英利公司獨

立董事 

伯特光電股份有

限公司獨立董事 

- - 

4 莊柏年 

國立彰化師

範大學工業

教育研究所

博士 

行政院科技顧問

兼任研究員暨產

業科技小組主任 

財團法人工業技

術研究院 工研院

量測中心/中心副

主任/正管理師

兼南分院副執行

長 

台灣精銳科技(股)

公司獨立董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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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董事候選人解除競業之行為明細表 

董事姓名 兼任公司/職務 

沈國榮 高鋒工業(股)公司/榮譽董事長、董事 
高鋒機械工業(淮安)公司/董事 
和旺汽車部件(淮安)公司/董事 
和贏精工(股)公司/董事 
華豐橡膠工業(股)公司/董事長 

林炎輝 高鋒工業(股)公司/董事長 

高鋒機械工業(淮安)公司/董事長 

和旺汽車部件(淮安)公司/董事長 

和贏精工(股)公司/監察人 

光隆(開曼)公司/董事 

張於正 中部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中揚汽車(股)公司/董事長 

佳凌科技(股)公司/董事 

高鋒工業(股)公司/董事 

金豐機器工業(股)公司/董事長 

林岳弘 中部汽車(股)公司副董事長 

金豐機器工業(股)公司董事 

黃豐義 穎暉機械(股)公司/董事 

高鋒工業(股)公司/董事 

沈千慈 高鋒工業(股)公司/董事 

光隆(開曼)公司/董事 

橙的電子(股)公司/獨立董事 

坦德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孫永祿 台中市大里區農會監事 

 


